
意识转变物质奠基法制保障：
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的三维路径

曹洪军，丁佳楠

［摘　要］社会公德是一定社会全体公民在公共生活领域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与时代发展

要求同频共振。因此，除具有一般社会公德的基本特征外，新时代社会公德还体现为自律性与

强制性、消极性与积极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鲜明特质。违反公共礼仪、道德冷漠，违反

公共规则、损公肥私，违反生态法规、破坏环境，此为新时代社会公德问题的主要表征，其成因可

归结为传统私德意识惯性制约、利益格局多元化影响及法制保障不力。为此，需要从意识转变、

物质奠基和法制保障三个方面推进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促进传统私德意识转变，着力培育公

民意识与公共精神；夯实社会公德的物质基础，着力构建利益共同体；运用自律与他 律 双 重 手

段，着力提升法制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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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德水平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每个时代都需要与其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适应的社会公德。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公共生活

领域不断扩展，公共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公共交往对象更为复杂，社会公德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

一、新时代社会公德的基本内涵与鲜明特质

（一）新时代社会公德的基本内涵

通常认为，“公德”即“公共道德”的简称，强调“公德”与“私德”的概念划分，主

要是随着个人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大，出于协调个人利益与集

体利益关系的需要。“社会公德”是随着“公德”内涵与外延的不断丰富，从中脱胎
·１７·



而出的概念，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是，由于“公德”是西方的舶来品，其形成和发展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的变化不仅使曾经是社会所接受的一定类型的行为

成了问题，而 且 也 使 得 那 种 在 特 定 社 会 结 构 中 得 到 清 晰 界 定 的 道 德 观 念 发 生 变

化”①。简而言之，由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人们的公私观念不同、公私领域界限划分

不同、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存在差异，“公德”概念及其内涵在实际运用中处于不断

的流变状态。
“公德”正式作为学术概念出自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他把“公德”描述界定为

“一切显露在社会生活中的德行”，认为“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

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②。有学者研究指出，当时日本的“公德”概念主要包

括两项内容：“一是个人在公共场所和对集体利益应有之行为，另一则是个人对社

会生活中的其他人———主要是陌生人———应有的态度与举止。至于与政治有关的

内容，则为边缘性的。”③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明确反对把“公德”狭隘地理解为“社会

维度的公共道德”，认为“公德”的核心要义应该是“政治维度的公共道德”。

２０世纪初，梁启超从日本引进“公德”概念时，已经注意到了其双重内涵：“人人

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

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者也”④。说公德是“人群之所以为群”的根本，就是要求

人们要有“公共心”或“公益心”，这是从社会伦理维度而言的；说公德是“国家之所

以为国”的根本，就是要求人们要有“爱国心”或“国家观”，这是从政治伦理维度而

言的。只不过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考虑，梁启超认为当务之急是培育国民的爱国

心和国家利益观，侧重于强调公德的政治维度。然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公德的义

涵，其政治与社会两方面并没有清楚的分界，经常混在一起⑤。

这种混用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存在着，不光体现在学术文献及日常

生活中，也体现在政治文献中。如，１９４９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１９５４和１９８２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先后使用了“全体国民的公德”
“社会公德”“社会主义的公德”等概念，其内涵的政治性与社会性偏重不一。由此，

我们或许可以总结认为，在政治性文献中，如果强调“公德”的双重维度属性，既鼓

励公民遵守社会 层 面 的 道 德，也 要 求 公 民 承 担 政 治 道 德 义 务，那 么 常 常 直 接 使 用

“公德”，如果主要偏重强调社会属性，则使用“社会公德”。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著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率先区分了“社会公

德”的广义内涵与狭义内涵：“从广义来说，凡是与个人私生活中处理爱情、婚姻、家

庭问题的道德，以及与个人品德、作风相对的反映阶级和民族共同利益的道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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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公德。从狭义上说，社会公德就是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

的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①显而易见，罗国杰把“广义的社会公德”界定

为包含了政治和社会两个维度的“公德”，而“狭义的社会公德”则专指社会维度的

“公德”。这一区分逐渐被学界认可接受，“社会公德”作为与“公德”有明确区别的

独立概念基本确立。２００１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以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明确指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

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

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２０１９年颁布的《新纲

要》又将个人品德建设纳入公民道德建设体系，但关于社会公德具体内容的规定没

有变化。至此，“新时代社会公德”的概念和内涵有了固定和权威界定，特指“公德”
中社会维度的道德规范，基本不再直接包含政治维度的道德内容。值得注意的是，
新概念去掉了以往概念中“行为准则”之前的“最起码、最基本”字样，内涵中增加了

“遵纪守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内容，这是大有深意的。
（二）新时代社会公德的鲜明特质

社会公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公德要求与社会发展进步之间是相互

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主义是目前人类最先进文明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必然要对人的社会公德有新的更高要求。因此，除具有一般社会公

德所呈现的基准性、普适性、稳定性、公共性、共同性和广泛性等诸多基本特征外，
新时代社会公德还体现了自律性与强制性、消极性与积极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

一的鲜明特质。
第一，自律性与强制性相统一。社会公德作为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具有

一般道德共有的自律性特征。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②，要
求人们“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

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③，并认为“当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

简单的基本规则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的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④。作 为 马 克 思 主 义 道 德 理 论 指 导 下 的 产

物，新时代社会公德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价值旨归，其履行当然更需要依

靠人民群众的主动自律。特别是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等社会公德要求，在当今的陌

生人社会尤其需要人们自觉自为才能产生良好效果。与此同时，社会公德是保障

公共生活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当然之则”，不遵守这些“当然之则”必然损害公共利

益。因此，新时代社会公德规范中的任何一条，都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意义。特别

是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社会公德条目，其强制性特征就特别明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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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破坏环境、违纪违法，必然应该受到惩罚。
第二，消极性与积极性相统一。所谓社会公德的消极性，即社会公德规范所体

现的对人们“不作为”或者“有所守”的行为要求。而所谓的积极性，则主要是指社

会公德规范所体现的对人们“有作为”或者“主动作为”的行为要求。就传统意义上

的社会公德意涵而言，台湾学者陈若水研究认为：“绝大多数的所谓公德都不涉及

公共利益的创造或公共事务的参与……并不要求个人的特殊贡献或牺牲。”①而基

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进性，新时代社会公德对公民的要求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消

极性层面，必须兼顾对公民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行为的要求。实际上，目前提出

的五组社会公德规范都在一定意义上既体现了消极性要求，也体现了积极性要求。
即，既要求人们守住文明礼貌的底线、不要漠视陌生人的求助、不要损坏公物、不要

破坏环境、不要违纪违法，也要求人们主动讲究文明礼貌、身体力行助人为乐、积极

保护公物、主动保护环境、自觉遵纪守法。当然，这几组规范要求各有侧重，前两者

以积极性要求为主，后三者以消极性要求为主。
第三，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马克思虽然承认道德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现象，

但也强烈反对和批判道德的纯粹精神论，明确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

会使自己出丑”②；“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

实际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③。简而言之，人既有物质利益需求，也有精

神追求，道德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尤其是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为明确

价值目标的社会公德更是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既需要解决

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也面临着满足人民对自由、民主、法治等精神方面

的新要求，新时代社会公德规范当然要体现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中，文明礼貌、
助人为乐更多体现了对人们精神层面的要求，倡导人们成为具有高雅文明素质和

高尚道德品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则更多是出于

维护公共利益而对人们提出的直接要求，规定人们在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时候，不

得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新时代社会公德问题表征及其成因

虽然长期以来社会公德问题备受关注，相关建设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正

如《新纲要》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而又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的“痼疾顽障”，其成因也较为复杂。
（一）新时代社会公德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人与人关系层面：违反公共礼仪，道德冷漠现象依然严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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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但经济繁荣、物质增长并没有带来整个社会公德水平的同步提高，甚至有不

少人认为目前社 会 公 德 建 设 陷 入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困 境：经 济 在 发 展 而 道 德 在 滑 坡。
人与人关系层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违反公共礼仪，道德冷漠现象依然严

重。不少人在熟人圈内彬彬有礼、严于律己，但在公共场所则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丝毫不顾及他人感受和公共礼仪要求。如，在电影院、音乐厅、公交车内大声喧哗、
衣衫不整、不知谦让等诸如此类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不少人与亲人朋友相处，讲诚

信、有爱心，但与陌生人交往则诚信不足、爱心不够，漠视陌生人的困难与危难，乃

至见死不救。现阶段，类似于“小悦悦事件”所折射出的道德冷漠状况依然没有得

到根本性改观，衍生出的更为丑陋的“碰瓷”现象也时有发生。

２．人与社会层面：违反公共规则，损公肥私现象痼疾难除

在当今的陌生人社会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特别需要人们遵守公共规则，维护公

共利益。而近期网上热炒的“高铁男”“高铁女”霸占他人座位事件，进站上车加塞

插队，机动车违反 交 通 法 规，行 人 不 走 人 行 道、随 意 翻 越 护 栏、凑 齐 一 伙 人 就 走 的

“中国式过马路”现象，都反映了部分人漠视、违反公共规则，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丑

陋现状。违反公共规则，其直接的目的就是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一目的又

是常常是通过损公肥私的方式实现的。如：违反公共资源的共享性规则，一些人将

本属于公众共享的花草树木、健身器材、共享单车据为己有；违反公共权力的公益

性规则，一些官员将本应该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权力，变成了弄权谋私的工具，大搞

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违反商业交易规则，一些商人诚信缺失、坑蒙拐骗、
制假贩假；违反学术诚信规则，一些学者编造成果、抄袭剽窃、沽名钓誉。

３．人与自然层面：违反生态法规，破坏环境现象屡禁不止

虽然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天人和谐”理念，但近几十年来为追求经济高速

发展，人们在很 大 程 度 上 忽 视 了 生 态 文 明 问 题。近 年 来，随 着“雾 霾”现 象 日 趋 严

重、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极端恶劣天气不断增多，生态文明建设才逐渐受到重视，
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自然环境的政策法规，但目前有些地区、单位或个人无

节制滥采乱伐自然资源、乱排乱放工业废气废水、随意丢弃生活垃圾、肆意将野生

动物搬上餐桌等行为仍然屡禁不止。这些行为在满足个人或特殊团体利益、满足

一些人美味欲求的同时，也直接损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破坏了生态平衡和自然环

境，违反了保护环境、珍爱自然的社会公德。尤其是很多人的公共生态文明意识不

强，在自己家里或自己生活的社区，能较好地注意保护环境卫生和花草树木，但走

出家门、走出社区到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就会在历史古迹上乱刻乱画，在城市公园

或国家自然环境保护区乱扔垃圾、肆意毁坏动植物。
（二）新时代社会公德突出问题的成因

１．传统私德意识惯性的制约

关于中国传统社 会 重 视 私 德 而 轻 视 公 德 的 问 题，梁 启 超 曾 精 辟 地 总 结 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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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也，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①中国传统社

会以私德为中心，以家庭为本位的私德意识浓厚，人们习惯于遵循家庭伦理道德，
社会公德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当然就更难养成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的行为

习惯。譬如人们习惯于在以私人为中心形成的圈子里交往、生活，对亲朋好友愿意

多尽道德义务，而关系越远则关爱关心越少，对陌生人持怀疑、排斥乃至敌视态度；
以个人及家庭利益为中心，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

瓦上霜”的处事原则，不愿意对他人和公共利益尽义务、负责任等。重私德而轻公

德，与熟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环境相适应，已经与

当今陌生人社会的市场经济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但强大私德意识惯性今天依然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思维习惯和言行举止，制约着新时代社会公德的意识形成

和行为践履。

２．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影响

马克思明确指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②，道德的精神性是从属的、第二性

的：“这一‘道德的’表明……就这些影响 （首先是经济的）以‘道德的’形式存在而

论，它们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绝不是第一性的。”③由此，马克思将道德从虚幻

的“彼岸世界”拉向现实利益的“此岸世界”，其道德观体现了鲜明的物质性和实践

性。因此，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价值旨规的社会公德能否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主动践

行，不但与人们的 思 想 觉 悟 有 关，更 与 支 撑 社 会 公 德 被 认 同 和 践 行 的 利 益 基 础 有

关。没有共同利益作为基础，从根本上说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共同道德观，也就更谈

不上共同遵守社会公德。虽然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

的，但由于现阶段我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制

度，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已经由原来的单一性

转向了复杂化和多元化，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事实上各种

群体利益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张力，道德价值共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消

解。市场经济在唤醒个体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导致个人

利益至上思想蔓延，突破社会公德底线。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漠视乃至公然

违反社会公德，是当今社会各种造假卖假、欺诈哄骗、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和损害公

共利益等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此外，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尤其是不当致富、失德

致富、为富不仁等 现 象 还 比 较 常 见，严 重 影 响 了 普 通 民 众 对 社 会 公 德 的 坚 守 和 信

仰。上述不良现象没有得到及时制止，“破窗理论”所描绘的负向效应就不可避免

地在社会公德领域呈现蔓延之势。

３．法制保障不力

社会公德作为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基础性道德，特别需要借助法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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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强制力迫使人们遵守。基于新时代社会公德具有消极性和积极性双重属性

要求，相关法律、制度需要包含正向奖励和负向惩罚两类条款，以鼓励和强制人们

选择正确的道德 行 为。从 法 律 层 面 看，目 前 我 国 还 没 有 专 门 的 社 会 公 德 法，虽 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或多或少有关于社会公德的奖惩性规

定，但是，一方面，涉及社会公德的条款主要是惩罚性的，对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

行为的奖励和保障性条款欠缺，严重影响了公民践行社会公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一方面，夹杂在这些法律中的社会公德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的，难以具体操作，而

且把违反社会公德行为与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放在一起，往往导致对前者的惩罚

失之于宽、松、软，惩戒力度不够，违反社会公德者往往只会一时受到社会舆论批判

或者轻微行政处罚，只需要承担短时性心理压力和轻微利益损失，不足以使他们形

成对社会公德的敬畏之心。从制度层面看，国家相关部委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

《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市民文明公约》《乡村文明公约》等基本是原则

倡导性的，违反文 明 公 约 的 具 体 处 罚 性 规 定 基 本 是 缺 失 的，即 使 有 配 套 的 处 罚 规

定，又由于存在监管不到位、处罚权遭到质疑等问题，实际执行起来困难重重，收效

甚微。

三、推进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的三维路径

新时代社会公德规范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质，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有

其复杂而又特殊的成因，因此，推进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既需要注意采用一般社

会公德建设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也要根据历史传统和当前中国国情，以促进传统私

德意识转变为前提、物质利益实现为基础、法制建设为保障，综合施策。
（一）促进传统私德意识转变，着力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

如前所述，传统道德以私德为中心，与熟人社会相适应，人与人之间主要以亲

情和个人利益为纽带，每个人都根据交往对象与自己关系的亲疏来确定自己的道

德权利与义务，而不是以平等原则和公共利益为指向处理社会关系。但在现代陌

生人社会，公共活动空间不断扩大，公共交往对象越来越多，交往频率不断提高，利

益交汇日益复杂，社会交往需要以公德为核心，要求人们摒弃传统私德思维和传统

私德观念，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公民意识意涵丰富，这里我们从社会公

德建设的角度，特别强调要着力培养人们的主人公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公共精

神是公民在参与公共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中产生的公共理性，是一定社会全体成

员精神风貌和深层文化心理意识的凝结，它与公民意识密切相连，是公民意识的升

华。当然，公共精神 的 意 涵 也 是 十 分 丰 富 的，这 里 我 们 也 是 从 社 会 公 德 建 设 的 角

度，特别强调公共精神中的利他精神和责任精神。

无论是培育公民的主人公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还是培育公民的利他精神和

责任精神，都需要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拓展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的渠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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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保障和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现阶段，尤其需要通

过影视、戏剧、网络动漫等多种文化形式，将蕴含主人公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优

秀传统文化赋予其时代意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文化的熏陶和浸蕴

中塑造具有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时代新人。此外，人们还需要在实际参与公共

活动、亲自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进一步强化现代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
（二）夯实社会公德的利益基础，着力构建道德利益共同体

关于道德的本质及其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物质性的存在，也

有精神需求，归根到底，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也是道德观念形成

和发展的基础。新时代社会公德既对人的行为规范和精神风尚提出了明确要求，
也以保护公民的共同利益为目的。但是，人们最终愿不愿意接受和践行社会公德，
主要取决于是否形成了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因为只有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

形成真正的道德共同体。其中，特别需要正确处理保护个人利益与建设社会公德

的关系。邓小平明 确 指 出：“不 讲 多 劳 多 得，不 重 视 物 质 利 益，对 少 数 先 进 分 子 可

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

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

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

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①显然，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基

本原理，明确指出进行道德建设要重视榜样和精神的力量，但绝不能忽视道德建设

的物质基础。因此，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要以集体利益为价值旨归，但绝不能脱离

物质利益而空谈道德，一定要注意维护和保障个人的正当物质利益。
只有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为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奠定坚实的物

质基础。只有继续保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定力，特别是通过不断发展和壮

大公有制经济基础，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公平感，不断形成和扩大物质利益共同体，新时代社会公德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才能不断增强。
（三）运用自律与他律双重手段，着力提升法制执行力

践行社会公德既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社会公德建设需要构建惩恶与扬善相

结合的法制保障体系。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个人利益与集

体利益常常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和矛盾，践行社会公德常常意味着短期内个人利

益得不到满足乃至遭受损失的情况下，通过立法建制、加大执行力度的方式发挥法

制的他律作用和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明确指出：“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

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要

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②

“人们信任制度并不是相信制度本身，而是信任制度内在指向的价值规范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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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①因此，社会公德法制化，相关法律、制度应该是社会公德的共识化凝结，必须

把内含于社会公德的公平正义、扶危济困、文明向善等价值元素和伦理精神融入法制

规范之中。社会公德法制化的过程是社会公德从自为立法转向强制性规约的过程，
即借助法制的震慑与激励作用促使人们将社会公德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
必须体现奖惩并重、赏罚严明、执行有力的特征。故此，颁布和实施专门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公德法》是最理想的方案。在社会公德法一时难以制定的情况下，建议由

中央文明委员会牵头，联合具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建立起维护社会公德的制度保障

体系，并通过组建专门的制度执行监督队伍、细化制度奖惩细则等方式，重点加大制

度执行力度，充分彰显制度的感召力和威慑力，使人们普遍产生对社会公德的敬仰之

情和敬畏之心。
（作者：曹洪军，丁佳楠，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付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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